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6〕7 号

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
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和
青年拔尖人才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环境保护专

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

〔2015〕2125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区环保系统第二批国家环境

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选拔推荐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市环保局负责组织本辖区（含县、区）环保系统

的选拔推荐工作。请根据《环境保护部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青

年拔尖人才选拔培养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〔2013〕39 号）的条

件，严格把关，认真组织推荐。

二、请各市组织拟推荐人选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前登陆环境

保护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网页（http://rss.mep.gov.cn），使用“国

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高层人才申报系统”（网页左下角）填写推

荐表，完成在线申报（注册时推荐单位统一填广西壮族自治区

环境保护厅）。

三、请各市务必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前将以下材料送到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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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厅人事处，逾期未报的单位视为放弃申报。

（一）市环保局推荐函 1 份。说明组织申报和推荐工作情

况（含是否将文件发到县、区环保局的情况），推荐人选超过 1

人时，请注明排序。请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（二）推荐人选推荐表，每人 2 份。由“国家环境保护专

业技术高层人才申报系统”生成，一份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，一

份不盖章。

（三）推荐人选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每人 1 套。如学历学位

证书、获奖证书、论文、著作等复印件，应按推荐表中项目顺

序编印成册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环境保护厅人事处 杨群 0771-2807406

（含传真）

地址：南宁市佛子岭路 16 号 1403 室

附件：1．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

和青年拔尖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（环办函〔2015〕

2125 号）

2．环境保护部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选

拔培养办法（试行）（环办〔2013〕39号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6 年 1 月 15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